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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服务

“线上投资+线下取钱”
当心新型诈骗手段

只要不给陌生账号转钱就不会被电信诈骗？
面对新型诈骗，只有这条防诈经验可不够。

近日，包头市固阳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诈
骗案件中，被害人杨某某通过“快手”平台认识了一位

“投资达人”，自称可以帮助其投资炒股赚钱，并发来
链接。杨某某点击链接下载“投资平台”并注册后，按
照对方的引导，将部分钱款转入指定账户，购买了对
方推荐的股票，随后果然看到所购股票持续盈利并能
提款。正当杨某某认为该平台可靠，准备继续投资
时，却被告知“线上转账充值人数多，需排队等待”，提
示其可以线下支付钱款，杨某某遂按照对方安排将巨
额现金交给上门取钱的陈某某、李某某。然而，此后
他再也无法从平台提款，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

案发后，固阳县检察院经审查，依法以诈骗罪
对陈某某、李某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承办检察官表示，“线上投资+线下取钱”是一
种新型诈骗手段，与传统电信诈骗“不见面”“不接
触”的诈骗套路不同，诈骗团伙中的“聊手”往往会扮
演“投资达人”“投资平台客服”身份，通过“快手”“小
红书”等平台与被害人建立联系，之后诱导被害人在
其指定的软件平台上进行投资，通过小额获利取得
被害人信任，待被害人持续追加“投资”后，再以线下
付款投资为由，指派“车手”到指定地点取“包裹”，进
而实现诈骗目的。

检察官提示：
1.在与网友交流时，谨慎点击不明链接下载陌

生软件，若涉及投资交易，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验证
平台真实性，避免盲目进行现金交易。

2. 要求将资金转账到指定个人账户的平台均
是诈骗团伙设立的虚假投资理财的“黑平台”，需提
高警惕，以防被骗。

3.凡是以诱导您到银行取现金并交付给“第三
人”进行“投资充值”的，都是诈骗。 （张娜）

好意同乘发生意外
法律责任谁来承担

近期，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民法院新公中法庭
成功调解一起因“好意同乘”引发的纠纷，双方达成
一致调解意见，并即时履行了调解内容。

该起民事纠纷中，原告刘某（67岁）和被告李某
（77岁）系同村村民，平日里关系很好。事发当日，
李某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刘某，遂无偿邀请其搭乘自
己驾驶的电动三轮车一同回家。然而，电动三轮车
在行进途中发生意外，致使刘某从车上摔落，并受伤
严重。意外发生后，刘某被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治
疗。事后，刘某一纸诉状将李某告上法庭，索赔医疗
费、误工费等费用。

了解案情后，承办法官一方面多次联系刘某
及其家属，询问刘某的病情、治疗进展以及家庭经
济状况，适时对他们进行情绪安抚，缓解对立情
绪；另一方面，向双方当事人讲解法律规定，指出
刘某无偿搭乘李某电动三轮车，这一行为符合民
法典中“好意同乘”的情形，希望刘某能综合考虑
李某年事已高，以及其经济收入有限的实际情况，
理性要求赔偿。

同时，法官从情、理、法多个维度出发，对案件
的焦点、难点问题以及双方当事人存疑之处进行分
析，致力于寻求一个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兼顾人情事
理的调解方案。在法官的努力下，双方当事人从最
初的剑拔弩张逐渐变得心平气和。李某坦诚自己年
事已高，没有稳定收入来源，提出愿意用自己圈养的
八只羊作为赔偿，刘某当即表示接受这一方案，双方
握手言和。

法官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

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无偿搭乘人损
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生活中，我们无偿搭乘便车的事情常有发生，
由此引发的纠纷也不在少数。该案驾驶人李某无
偿、好意、搭载刘某，是典型的民法典规定的“好意同
乘”行为，具有无偿性和非合同约束性。但是在驾驶
过程中，作为驾驶员应尽到谨慎的安全注意义务，作
为搭乘者，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意识。 （刘承荣）

以家庭急用为由借钱还赌债
配偶有义务偿还吗？

担保真的只是签个字吗？

近日，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
旗人民法院大雁矿区人民法庭审理
了一起涉及夫妻债务案。

王某某和李某某原系夫妻关
系。2023 年8月和2024 年3月，李某
某以家庭急用为由，先后两次向孙某
某借款共计18万元。2024年5月，李
某某补写借条一张，同时偿还了3万
元，并在借条上注明“2024 年 5 月 12
日已还３万元，尚欠 15 万元”字样。
而后，孙某某因追索余款未果，将李
某某及其前夫王某某诉至法院，要求
二人共同偿还欠款。庭审过程中，被
告王某某表示，被告李某某借款系用
于偿还赌博所欠的高利贷借款，其借
款时王某某并不知情，也未在借条上
签字，且二人已于2023年9月离婚。

大雁矿区法庭审理认为，2023年
9 月，被告李某某、王某某已离婚，
2024年3月原告孙某某与被告李某某
之间的借贷关系未发生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被告王某某无共同偿还的
义务。2023年8月，被告李某某向原
告孙某某的借款行为，虽发生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但被告王某某未在借
条上签字，在庭审中表明其对该笔借
款不知情，且原告孙某某提交的证据
仅有一张借条，不足以证明该债务用
于王某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应
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
告孙某某要求被告王某某承担共同
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法庭不予支
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
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
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
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
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
外。 （王明范 包英）

民间借贷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主要
考查以下方面：
1、借款时间：借贷行为是否发生在借款人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
2、借款合同：借款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

方事后追认；
3、借款用途：出借人可以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借款人所

借款项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或者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所以，在涉及夫妻共同借款时，出借人应当要求借

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一方面通过签字使得夫妻双方
均知晓借款事宜，避免日后引发矛盾，另一方面保

障出借人顺利行使其债权。此外，在借条中
写明借款用途也同样重要，既能帮助回

忆相关借款事实，又能证明借款
人的借款用途。

法律链接：

“法官，我只是出于义气在
借条上签名，钱不是我借的，更
不是我用的，为什么我也要承
担责任！”担保责任，关乎你我
的财产安全。担保真的只是江
湖义气的象征，签个名也没什
么大不了吗？日常生活中，你
是否清楚自己在担保中的权利
和义务？

老王和老李是多年好友，
关系一直不错。日前，老李因
资金周转需要，找到老王借款，
老王从老徐处为老李借款 25 万
元，并且以其信用作担保，在借
条 担 保 人 处 签 上 了 自 己 的 名
字。事后，老李无力偿还借款，
老徐一纸诉状将老王和老李告
上法庭。法庭上，老王一脸迷
茫，他没想到自己签个字就要
背负债务。最终，呼伦贝尔市
牙克石市人民法院依据双方约
定，判决老李还本付息的同时，
认定老王对老李的借款也承担
一般保证责任。老王万万没想
到，自己因江湖义气导致多年
的积蓄打了水漂，一个签名让
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那么，担保究竟意味着什
么呢？

担保绝非轻率地一签了之，
而是承载着沉甸甸的法律责任。
在决定为他人提供担保时，务必
保持高度的谨慎态度。首先，应
当全面深入地了解债务人的经济
状况和信用状况，确保债务人具
备偿还债务的能力，这是担保的
前提和基础。其次，应明确自己

所承担的担保责任的具体形式和
范围，对于不清楚或有疑问的地
方，应及时向专业人士咨询，切勿
因为一时的情面难却或冲动而盲
目签字为他人提供担保，因为一
旦签字，就意味着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孙可欣）

从法律层面来讲，担保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民
事行为。以保证人身份签字的那一刻，就为债务提供

了保障。一旦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债权人就有权要求
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责任主要有两种：一般保证责
任和连带保证责任。一般保证责任中，先由债务人偿还债
务，在债务人确实无力偿还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一般保证人
承担责任；而连带保证责任下，一旦债务人逾期未还款，债权
人既可以要求债务人偿还，也可以直接要求连带责任保证
人承担全部债务，没有先后顺序之分。如果需保证人承

担担保责任，而保证人又未能及时还款，那么保证人
的信用记录就会留下污点。这不仅会影响贷

款、申请信用卡，还可能在求职、出行等
方面带来诸多不便。

法官说法：

说法法官■

释法以案■


